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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中國優秀士人
對傳統華夷觀念的超越

* 陳占山，汕頭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史和明清中外關係史的科研教學工作。

中國知識界對傳統華夷觀念的超越，學者們較一致地認為是出現於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中日甲

午戰爭以後。本文以大量事實說明，早在明末清初中國優秀士人已有過與近代相似的舉動。文章同時

對那個時代士人的超越得以產生的社會背景、條件以及意義、影響和歷史局限等進行考量和探討。

一般官衙小吏，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腐化墮落，

吏治極度腐敗。而統治階層的腐敗奢華，又進一步

引發社會風俗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整個晚明社會追

求享樂，窮奢極侈。這種情形與前述王學對人性的

解放相互影響，相摩相蕩，急遽地衝擊着傳統道德

觀念的堤壩。隨着道德信仰危機的加深，特別是萬

曆後期內憂外患的加重，一批對國家、民族有責任

心的士人義無返顧地挺身而出，力挽頹風。在他們

一系列振興舉措之中，尋求新的人文社會資源，以

重建和加強傳統道德價值的尊嚴權威，也是其中最

基本的一項。

二是入明以後，中國傳統科技發展停滯乃至迅速

衰退，其中的一些門類，已經不能滿足社會需求。

對於傳統科技在進入明代以後的停滯衰退，以

往中外專家學者多有揭示，此可參閱李約瑟、李

儼、尤世凱維奇及杜石然、范楚玉等人的著作。（1）

本文擬把考察重點放在被譽為中國古代兩門主要科

學的天文學和數學上，看看它們在明代特別是進入

明中後期是如何無法完成社會所賦予的使命的。

天文學和數學在中國古代之所以重要，是由於

它們與中國古代王朝政治須臾不離的星占學有關。

因奉行“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中國最高統治者把

自己視為上天在大地上的代理人。上天的意志又是

超越得以產生的社會背景和條件

中國優秀士人對傳統華夷觀念的超越始於明萬

曆中期。其得以產生的社會背景和條件，主要有看

來並不直接相關的三件事情：

一是明嘉靖、萬曆以後出現的傳統道德觀念的

危機。

此種危機的出現既與中國儒家思想學說內在的

發展變化有關，也與明中葉以後社會政治經濟出現

的一系列新情況相聯繫。就前者而言，主要是陽明

心學的興起對南宋以來被確定為官方正學的程朱理

學形成的巨大衝擊。由於陽明學說的“心即理”　　

所謂求之於心而非，雖言出孔子也“不敢以為是

也”，即將“吾心”作為判斷、衡量一切是非的標

準。此種情形客觀上打破了儒家倫理教條對人性的

束縛，特別是作為王門後學的泰州學派，“其人多

能以赤手搏龍蛇”，“非名教所能羈絡”，至此，使

中國傳統道德價值陷入深刻的危機。明中葉社會經

濟出現的新情況是商品經濟的崛起，資本主義萌芽

的產生。這種新情況引起了同時期及此後政治生活

和社會生活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概而言之，即商品

經濟繁榮起來後，率先對封建政權發生至深且廣的

腐蝕性影響。其具體表現是上至最高統治者，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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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天垂象，見吉凶”而顯示給人間統治者的。所

以，中國最高統治者的言動及最高權力機構的重大

決策，都必須在天文星占所給予的“黃道吉日”的範

圍內運作。這樣的“最佳時運”的選擇，又必須建立

在天文家準確的天象觀測和曆法、數學家精密的計

算預報（即所謂“觀象授曆”）的基礎上。上述情況，

正是中國古代天文學和數學較為發達的基本原因。

可是，入明以後，中國的天文、曆算家卻愈來愈不

能勝任他們所擔當的神聖職責了，其原因正如前

述，中國天文曆算學入明以後衰落了。

中國天文曆算至元代郭守敬的《授時曆》已發展

到傳統科學體系下所能達到的最高點，朱明王朝建立

伊始，一破此前歷代改朝換代之際必製新曆以示“天

運已新”的慣例，將郭守敬曆改名“大統”繼續頒用。

同時沿用元朝舊例，為伊斯蘭天文學設立專門機構，

聘用其人，以《回回曆》推算，與《大統》參用。上

述情形無疑透露了這樣一個信號：明初中國的天文曆

算家已不具備重修一部新曆法的實力了，特別是沒有

信心踰越郭守敬所創造的歷史紀錄。而大量文獻記載

表明，由於年久失修，大約從明英宗正統年間開始，

欽天監據《大統曆》推算的日、月食等天象預報，屢

見不準。回回天算家據阿拉伯體系所推算，稍優前

者，但由於同樣失修，亦屢有誤差。在此情況下，朝

野請修曆之議漸起。至嘉靖、萬曆以後，隨着上述兩

套體系預報天象的嚴重失真，改曆呼聲此伏彼起，不

絕於耳。當朝皇帝也每在天象預報“失報”、“失確”

之時，對監官嚴加斥責，但後者祇能“唯唯謝罪，以

世學歲久，無他術為解”（2）。尤其是令朝野倍感尷尬

的是要對現行錯謬百出的曆法加以修訂，實力不從心

實已不能了。崇禎二年五月，欽天監預報的日食“前

後刻數俱不對”，上傳切責“姑寬恕一次，⋯⋯如再

錯誤，重治不饒”。五官正戈豐年回奏時，力呈監官

窘迫之情，其中坦言：“今欲循守舊法，向後不能無

差；欲行修改，更非淺陋所及。”（3）

除天文學、數學等門類外，事實上在純粹技術

領域，晚明社會也有進一步的需求，如軍事器械中

先進的西洋火器，農業生產中的“水法”等。以下僅

以前者為例，稍加剖析。

在明代歷史上，邊患始終不息，但在長期的拒

守征戰中，明政府並沒有把軍隊鍛造成為一支具有

強勁戰鬥力的隊伍，而是恰恰相反，明軍組織渙

散，將帥怯戰畏敵，軍費困乏枯竭，武器老鈍。對

此敗象實際上不必多言，祇要打開徐光啟的文集，

閱讀一下他早年寫的〈擬上安邊禦虜疏〉和後來的

《練兵疏稿》就可以作較詳盡的瞭解。嘉靖、萬曆以

後，明朝原有的邊患未減，又加入了新的因素：崛

起於白山黑水的東北滿人屢屢興兵南下，成為明政

權的頭號強敵。在明王朝生死存亡之際，能否為邊

防提供更為先進的武器裝備，已成為克敵制勝的一

個關鍵。而這種技術需求，事實上也是當時中國傳

統的能工巧匠所無法給予的。

三是萬曆以後，歐洲耶穌會傳教士入華以及他

們與中國知識界的廣泛接觸，遂見優秀士人思想活

躍脫穎而出。

耶穌會士的入華以及他們與中國智識界廣泛接

觸的史實已眾所周知，但有一點尤須強調，即傳教

士的知識修養。他們是一批被譽為“凝聚着全部的

歐洲知識”（4）的傑出人士，並且他們在華的傳教採

用了與當時天主教世界海外傳教方式迥然不同的以

學術為媒的策略。唯其如此，他們才能在當時中國

智識界樹立起歐洲文化這樣一個鮮明的參照系，這

也使本文所要探討的中國士人對傳統觀念的批判和

更新成為可能。

“優秀士人”的概念，是基於這樣一個最基本的

理由提出來的：作為超越傳統華夷觀念的主體，在

17世紀的中國，事實上也絕無可能是當時士林的全

體，而祇是其中的出類拔萃者。對於明清之際的中

國社會來說，本文前述的第一、二項，是士林面臨

的共同課題。在尋求解決這些課題的過程中，他們

中間的一些人，即本文所指的優秀士人，他們思想

開闊，眼光敏銳，有效地利用耶穌會士入華的歷史

機遇，積極而真誠地開展同對方的交流與對話，通

過對當時陸續傳入的歐洲文化的檢視、解讀，最終

部分地，其中一些人甚至於整體地，擁抱了這種文

化。可以說，這即是完成超越的必要條件，同時也

是超越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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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優秀士人隊伍的構成，實際上包括兩類

人群：一是奉教士人。他們是優秀士人隊伍的核

心，是 17世紀完成對傳統華夷觀念超越的主力。二

是雖未皈依天主，卻對包括宗教在內的西方文化一

並表示歡迎的智識份子。他們是優秀士人隊伍的羽

翼。由於儒學和基督教本質的差別，特別是對基督

教中上帝通過聖靈降孕瑪利亞生救世主耶穌，耶穌

於十字架上受死救贖人類、三日後復活昇天等教義

接受的困難，還由於基督教的排他性，以及對中國

士大夫多妻制的不寬容，明清之際中國皈依天主教

的士人總體所佔比例並不大。但士人中對天主教寄

予同情、寬容，特別是對西洋科學技術、世界地理

知識等具有強烈興趣甚而深慕篤信者，並不在少

數。他們中的許多人，亦理所當然地從傳統的華夷

觀念中走出來了。

對於奉教士人，自上一個世紀陳垣、方豪等先

生展開相關研究以來，已獲得許多成果。由此，對

於他們，特別是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的基

本情況，已為人們所熟悉。相形之下，對於上述第

二類人群，除對馮應京、葉向高等個別人士外，學

者們的關注尚比較少見。（5）為使本文的討論清楚明

白，在此擬對下文有關言論徵引所涉及的周炳謨、

李日華、陳儀、謝肇淛、熊明遇、王肯堂、熊士旂

和米嘉穗等人的基本情況，先作點簡要介紹（依其

言論在文中徵引的先後為序）。

周炳謨，字仲覲，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

（1604）進士，天啟間官至禮部右侍郎。《明史》卷

二五一有傳。受詔修《光宗實錄》，直筆無隱，為魏

忠賢黨劾去。天啟五年卒，諡文簡。周氏與利瑪竇

有過從，曾為後者所撰《畸人十篇》作序，並參與考

校利氏口授的《幾何原本》。

李日華，字君實，號竹嫩居士，嘉興人。萬曆

二十年（1592）進士，官至太僕少卿。《明史》卷二

八八有傳。以博學著稱，平生撰述頗豐，其中《六

研齋筆記》、《紫桃軒雜綴》分別被《四庫全書》著

錄存目。利瑪竇在南昌時，李氏即與交遊。

陳儀，字用吉，閩縣人，萬曆三十八（1610）年

進士，官至布政使。《明史》無傳，福建、江西、雲

南等地方誌載其事跡。陳氏與入華教士利瑪竇、龐

迪我、艾儒略等人有密切的交往，曾為艾氏《性學

觕述》作序。

謝肇淛，字在杭，長樂人。萬曆二十年（1592）

進士，官至廣西布政使。《明史》無傳，康熙《福建

通志》卷四五有傳。肇淛平生撰述宏富，《五雜俎》

中對利瑪竇和天主教有真切的描述。

王肯堂，字宇泰，號順庵，金壇人。萬曆十七

年（1589）進士，終官福建參政，《明史》卷二二一

有傳。其人博學，尤精醫，曾與利瑪竇交往，並為

其所撰《交友論》作文字潤色，對西洋天文曆算地理

等皆有研究。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二十九（1601）

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明史》卷二五七有傳。熊

氏與西洋教士有密切交往，對天主教和西洋科技十

分推崇，且有較深研究。撰天文學著作《格致草》，

並為龐迪我《七克》、熊三拔《表度說》作序。對其

人生平事蹟，香港中文大學馮錦榮先生有專題研

究。（6）

熊士旂，南昌人。《明史》及有關方誌如清康熙

葉舟、陳弘緒纂修《南昌郡乘》均未立傳。曾受教於

楊廷筠，方豪先生稱為教友（7）。熊氏自撰規勸修行

之書《策怠警喻》，為艾儒略《職方外紀》，《西學

凡》撰跋，並參閱艾氏《聖夢歌》。

米嘉穗，字秀實，邵武人。萬曆四十年（1618）

舉人，官至南京兵馬司正。康熙《福建通志》卷四九

有傳。受學於艾儒略，曾為艾氏《西方答問》撰序。

優秀士人對華夷觀念的超越

作為中國古代最基本的一個觀念，華夷或稱夷

夏觀念在現代學術領域使用頻率較高，但應該承

認，時至今日對其內函仍缺乏最基本的詮釋和描

述。大體說來，這種觀念認為：在天圓地方的宇宙

中，中國居於大地的中心，地大物博，歷史悠久，

文化最發達；創造了這種文化的中國人（特別是其

中的漢人）天賦聰慧，道德高尚；中國四周所居為

夷狄，屬化外之民，在學術和品德上都很低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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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制度完備，物產豐盈；其君主上承天命，下治萬

民，最為尊貴，他不僅是中國的君主，也是天下萬

國的宗主。華夷觀念肇始於三代，形成於春秋戰國

時期，秦漢以後日趨加強，牢不可破。從總體看

來，它具有不可質疑的復古性、排他性、虛驕性和

反理性色彩。就其歷史作用觀之，在漢唐以前對加

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心曾起過某些積極

作用，但到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明清時代，其落後

消極的一面日益顯露，成為中華民族走向世界和近

代化的嚴重障礙。

明末清初，由於前述社會背景和中西文化交流

渠道的形成，中國優秀士人通過對歐洲文化的研

究、瞭解及對中國傳統的反思、審視，終於對傳統

華夷觀念提出質疑、批判，並在相當程度上超越了這

一觀念。這主要是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倫理道德方面。於此，士人的超越大體沿着以

下線索：一開始，他們被教士高尚的品德所吸引。

如周炳謨說：“余遊於利先生，習其人，蓋庶乎古

所稱至人也。”（8）李日華稱贊利瑪竇“見人膜拜如

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9）陳儀十分推崇

利瑪竇、龐迪我、艾儒略等“克己苦行，獨復樂

道，於名利聲色之習，一切無所染”。他還指出，

當時所有傳教士，雖來華時間先後不同，“然究其

相授守一教，閱十數輩如一人，歷四十年如一日，

已無可疑之行。即死者死存者存，終不得其可疑之

跡。”（10）必須指出的是，周炳謨、陳儀等人皆非教

徒。更值得注意的是甚至連反對天主教的士人，他

們對入華教士的品德操行，也無由稍加指斥。如晚

明反教的著名人物陳候光就說：“近有大西國夷，

航海而來，以事天之學倡，其標號甚尊，其言甚

辯，其持躬甚潔⋯⋯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

矣。”（11）所謂“善人”、特別是“至人”和“聖人”

這樣的稱謂出於在儒家文化語境中成長起來的士人

之口，可知他們對教士的推崇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

度。而有證據表明，這樣一些稱謂，正是他們以儒

家的道德標準給予的。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有過這

樣一段評論：“天主國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

儒雅與中國無別。有利瑪竇者，自其國來⋯⋯與人

言恂恂有禮，辭辯扣之不竭，異域中亦可謂為有人

也已！”（12）由此可知，通文理、儒雅、知禮儀、博

學、有辯才等，使中國士人對這些域外來客　　化

外之民、夷人，終於放下華夷觀念的有色眼鏡，承

認異域中也“有人”，不僅如此，他們中的一些人、

甚至被認為是“至人”和“聖人”。

接着，由對教士人品的推許到對天主教的認同

乃至竭誠接納。教士除了具有卓越的品德外，士人

還發現所有教士都信守其教，並以傳教為首務。如

說“近乃有大西人自數萬里外來，其學以敬天為

主，以苦身守戒為行”（1 3），“西極之國有畸人

來⋯⋯偕徒友十數⋯⋯以事天主為宗”（14）等等。那

麼，“敬天”、“事天主”的學說究竟是甚麼？通過

來華傳教士們的口頭宣講及其有關中文撰述的介

紹，士人們逐漸瞭解、認識了這種西說，一些人如

徐光啟、馮應京、楊廷筠、王徵等，還對天主教的

精神實質有較深入的考察。他們最後得出兩個結

論：一是說天主教符合儒學的基本精神（此點基本

上是對利瑪竇等人說法的認可）；二是說天主教可

以“補儒”。由於與此相關材料已往在有關論著中多

有披露和紹介，這裡不再重復。本文的興趣是揭示

士人作出這些結論的意義。從承認域外夷地有人、

有至人乃至有聖人，到認可域外、化外之地有學、

有教乃至於有與中國儒學相符合的教義，特別是有

可補聖學的外教！這在此前的中國歷史上是絕對沒

有過的。“補儒”的說法，至少蘊涵着兩義：即一，

承認儒學有虧欠，有不足；二、認為天主教中有儒

學所不具備的一些強項。而史實表明，晚明清初的

許多中國士人他們對天主教的接納乃至皈依，都是從

這個“補”字上着眼的。特別是他們中的皈依者，雖

然也關心自己靈魂的救贖，但更為關注的是天主教倫

理觀的社會功能。此可舉徐光啟為例，作為明末清初

中國最著名的天主教徒，他自然有對個體救贖關切的

因素，但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一個時刻急切於拯

溺救世的赤子，他關注最多的還是天主教倫理規範所

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對於這一點，他是通過天主教與

儒以及還有佛對世道人心所起作用的比較中得出的。

在〈辨學章疏〉中他系統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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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對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規範進行檢

討：“臣嘗論古來帝王之賞罰，聖賢之是非，皆範

人於善，禁人於惡，至詳極備。然賞罰是非，能及

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 又如司馬遷所云，顏

回之夭，盜蹠之壽，使人疑於善惡之無報。是以防

範愈嚴，欺詐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願治之

心，恨無必治之術。”這是對包括當時皇帝在內的

“古來帝王之賞罰”及周孔以來儒家聖賢之是非觀無

效性的公開指斥。接着上引，徐光啟又審視了佛

教，說：“於是假釋氏之說以輔之。其言善惡之報

在於身後，則外行中情，顏回盜蹠，似乎皆得其

報。謂宜使人為善去惡，不旋踵矣。奈何佛教東來

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則其言似是而非

也。”最後徐光啟發表了他的主張：“必欲使人盡為

善，則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

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何以見得呢？他說：“蓋

彼西洋鄰近三十餘國奉行此教，千數百年以至於

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遺，夜不閉關，

其久安長治如此，然猶舉國之人，兢兢業業，唯恐

失墜，獲罪於上主，則其法實能使人為善，亦既彰

明較著矣。”上述說法可信嗎？徐氏保證說：“此等

教化風俗，雖諸陪臣自言，然臣審其議論，察其圖

書，參互考稽，悉皆不妄。”顯而易見，就其對天

主教治理下的歐洲“樂土”的描述和不疑態度而言，

徐氏失誤無庸置疑，但從他呼籲接納天主教以補儒

之缺欠的着眼點看，徐光啟的確十分渴望尋求或建

構一種實際生活中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倫理規範體

系。而天主教倫理就是他認定的最佳、最切實可行

的救世良方。這是由於，“其法能令人為善必真，

去惡必盡。蓋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賞善罰惡之

理，明白真切，足以聳動人心，使其愛信畏懼，發

於由衷故也。”（15）即利用上帝的全知全能和人們的

戒慎恐懼，來保證倫理規範實現的有效性。

就上述兩個方面，即對西洋傳教士品德和天主

教倫理的認可稱贊及對中國傳統的相應質疑否定

看，晚明清初士人的言論未必都能經得起歷史事實

的檢驗，而我們贊賞的是他們對域外文化的態度和

不受傳統觀念羈絆，敢於承認敢於肯定的勇氣。

科學技術方面。此乃晚明清初中國翻譯引進西

學中成果最富的一個領域。我們的興趣仍在於中國

士人在這種工作中對傳統華夷觀念的衝擊和超越。

可是，必須首先指出，因科學技術在中國古代文化

價值觀中是歸於形而下之器的，所以，除天文曆算

因前述原因略顯尊貴神聖外，在其它方面，一般說

來，為正統中國士大夫所漠視。因此，下面的考察

當限於有衝突和超越的天文曆算領域。不過，即使

在所限範圍內，仍可以認為，優秀士人所遇到的阻

力，也遠比前述對天主教的接納為小。天文曆算學

雖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器用之學中地位特殊，但

似乎在傳統的夷夏之防中早就為之預留了通道。唐

代就曾頒用過印度的曆法，元明時代也如前述，為

自阿拉伯傳入的伊斯蘭天文學設官授職。由於有先

例可循（這一點在古代社會中很重要）所以晚明徐光

啟、李之藻等人在這方面的工作比較順利。而就對

傳統觀念的批判、否定和超越，主要在於他們對中

西差距的尋求和認識，對西洋科學及其方法之先進

性的稱贊和肯定，以及迫使守舊派讓步，使西洋曆

法終獲朝廷頒行。以下對這方面情形略作介紹。如

李之藻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所上〈請譯西洋曆算

等書疏〉中就系統地檢視和列舉了西學“言天文曆

數”而“我國昔賢未及者十四事”；徐光啟在其早年

所寫《簡平儀說》序及崇禎初年所呈的《治曆疏稿》

中認真地總結了中國曆法為何落後於西洋的原因，

以及要製訂一部精確的曆法，必須聘用西洋人、翻

譯其書、製作其器械的理由。在數學方面，以徐、

李為代表的中國優秀士人通過對國學的總結和與西

方的比較，得出驚人的結論：“（西洋數學）大率與

舊術（中算）同者，舊所弗及也；與舊術異者，則舊

所未之有也。⋯⋯（中算）大率與西洋合者，靡弗與

理合也；與西術謬者、靡弗與理謬也。”（16）即表現

了他對中國傳統數學激烈的批判精神。他們對西方

數學公理化的演繹系統給予熱情的肯定。如對最可

代表這一系統的歐幾里德的幾何學，徐光啟認為

“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試，不必

改”；“有四不可得”：“欲脫之不可得，欲駁之不

可得，欲減之不可得，欲前後更置之不可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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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都為此時期西方自然科學在華的傳播和

贏得士大夫的廣泛認可起了重要的宣傳作用，同時

也對傳統的中華文化優越論給予有力的衝擊，使得

域外有人域外有學的認識，成為極端頑固人士之外

的所有士人的共識。

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在天文曆算領域，優秀士

人與頑固守舊人士的鬥爭，主要是對落後、失修的

中國舊曆法的否定和贏得對綜合中西因素而主要以

西洋方法測算制訂的新曆法的頒行權。當守舊士人

無法利用舊有的知識體系修訂現行曆法的差謬、錯

誤時，他們退守於以舊曆為主兼用其它曆法體系的

原則上，所謂“中曆必不可盡廢，西曆必不能專

行，四曆各有短長，當參合諸家，兼收西法”（18）。

可見，此仍是華夷觀念作祟。但西洋天文學的先進

性，到底還是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自清順治時期始，

中國優秀士人和傳教士共同制訂的新曆法終獲頒行。

世界地理知識方面。勿庸置疑，中國古代地理

知識的嚴重局限是生成華夷觀念以及此觀念長期難

以退出歷史舞臺的一個基本原因。那麼，晚明世界

地理知識傳入前後，中國知識界的世界地理概念及

相關知識是一種甚麼情況呢？對之，利瑪竇通過自

己的觀察，為我們留下了這樣一段記錄：“在所有

大國中，中國人的貿易最小。確實不妨說，他們跟

外國實際上沒有任何接觸，結果他們對整個世界是

甚麼樣子一無所知。他們確乎也有與這幅〔指利氏

的《世界輿圖》〕相類的地圖，據說是表示整個世

界，但他們的世界僅限於他們的十五個省。在它四

周所繪出的海中，他們放置上幾座小島，取的是他

們曾聽說的各個國家的名字。所有這些島嶼都加在

一起，還不如一個最小的中國省大。因為知識有

限，所以他們把自己國家誇耀成整個世界，並把它

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19）利氏的描述

雖帶有某些誇張的因素，但可以認為大體上是可信

的。在這樣的知識背景下，晚明世界地理知識傳入

後，引起的反響是巨大的。總的來說，形成了接受

者和反對者兩大陣營，而且在構成上，也大體與其

對天主教和西洋科技所持的立場相 合。饒有興味的

是接受者對這些全新知識是如何認識的？

通過對士人為傳教士相關圖籍所寫序言的研讀

和考察，可以歸納為兩種情形。一種是鑒於教士引

進之圖籍“詳悉”、“鑿鑿有據”，而“吾中國人耳

目聞見有限”，所以認為可信。如葉向高說：“泰西

氏〔指利瑪竇〕之始入中國也⋯⋯又畫為《輿地全

圖》，凡地之四周皆有國土，中國僅如掌大，人愈

異之。⋯⋯其言輿地，則吾儒亦有地如卵黃之說，

但不能窮其道里、名號、風俗、物產，如泰西氏所

圖記。要以茫茫堪輿，俯仰無垠，吾中國人耳目聞

見有限，自非絕域奇人，躬履其地，積年累世，何

以得其詳悉之若是乎？今泰西艾君乃復有《職方外

紀》，皆中國曠古之所未聞，心思意想之所不

到⋯⋯而其言皆鑿鑿有據，非汪洋謬悠如道家之諸

天，釋氏之恆河、須彌，窮萬劫無人至也。”（20）楊

廷筠也說：“西方之人，獨出千古，開創一家，謂

天地俱有窮也而實無窮，以其形皆大圜，故無起

止，無中邊⋯⋯考圖證說，歷歷可據，斯亦奇矣！

揆厥所由，西國有未經焚劫之書籍，有遠遊窮海之

畸人，其所聞見，比世獨詳。”（21）葉、楊二人所說

頗有代表性，可以反映晚明清初相當一批士人接受

和認同西方地理知識的一般心路。

與上述情況稍異，另一些士人對西洋地理學的

接受已經建立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上，如李之藻、徐

光啟等人。由於他們是此時期兼通中西的卓越天文

數理家，他們自可通過西洋教士提供的有關資料，

通過測算等科學方法驗證。如利瑪竇所說：“地以

小圜處大圜中，度數相應，俱作三百六十度。凡地

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即日星晷必差一度。其東西則

交食可驗，每相距三十度者，則交食差一時也。”李

之藻據之親自進行測量：“余依法測驗，良然。”（22）

從而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新知識。徐光啟通過科學驗

證，也說：“西泰子言天地圜體也，猶二五之為十

也”。（23）又，對於傳教士輸入之“日體大於地，月

體小於地”的說法，“人頗駭而不信”，但博通數

理、擅考核求證的王肯堂卻以為是“確乎不可易

也”。（24）

通過對世界地理知識的瞭解和掌握，士人們反

觀傳統，對中國古代地理觀念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189 文 化 雜 誌 2005

十
七
世
紀
中
國
優
秀
士
人
對
傳
統
華
夷
觀
念
的
超
越

文

化

認為存在的問題，或者是“閎大不經”，或是“管窺

蠡測”，即所謂“鄒衍之談侈而不核，章亥之步局而

未周”（25），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士人們進一步對

建立在傳統地理知識之上的華夷觀念進行了深刻的

解剖和批判。在這方面，瞿式耜的言論最具代表

性。首先，他堅決否定了傳統的夷夏觀念：“獨笑

儒者未出門庭，而一談絕國，動輒言夷夏夷夏。若

謂中土而外，盡為侏離左衽之域，而王化之所弗

賓。嗚呼，是何言也！⋯⋯試觀嵩高河洛，古所謂

天下之中耳，自嵩高河洛而外，皆四夷也。今其地

曷嘗不受冠帶而祠春秋，敦《詩》、《書》而說《禮》、

《樂》，何獨海外不然，則亦見之未廣也。”接着，

進一步分析夷夏之說的不合理：“嘗試按圖而論，

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則

自赤縣神州而外，如赤縣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戔戔持

此一方，胥天下而盡斥為蠻貉，得無紛井蛙之誚乎！”

最後，瞿氏指出世界文化豐富多彩，夷夏的標準不應

是為唯一的，特別是不應按地域遠近劃分：“曷徵之

儒先，曰東海西海，心同理同。誰謂心理同而精神之

結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顧斷斷然此是彼非，亦大踳

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

元本本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汨汨

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其可以地律

人，以華夷律地而輕為訾詆哉！”（26）

一些士人還對頑固派持守舊識的失誤，進行了

深刻的思考：“吾人睹記所及，嘗不若所未

及。⋯⋯然成見作主，舊聞塞胸，凡記載所不經，

輒以詭異目之。抑思宇宙大矣，睹記幾何？於嬴海

中有中國，於中國中有我一身；以吾一身所偶及之

見聞，蓋千百世無窮盡之見聞，不啻井蛙之一窺，

熒光之一照也。”（27）

由上所述，可見此時士人對傳統的超越已達到

很高的水平。

超越的意義、影響與歷史局限

明清之際中國優秀士人對傳統華夷觀念的超越

不可輕視，它首先為同時期西學的引進起了導夫先

路的作用。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思想認識上的這一

否定和超越，中國17-18世紀向西方學習怎能取得那

樣輝煌的成績？而在事實上，此時期優秀士人的對

立面那些頑固分子之所以對西學死拒謬斥，正因為

他們堅守夷夏之大防，沒有也不可能完成這一觀念

的轉型與革新。

同時，這種超越在中國明清思想史上也應記下

一筆。它的典型意義在於如何對待異質文化：尋找

和發現客體的長處，並用之衝擊和打破阻礙主體文

化發展的傳統落後觀念。而在這一過程中，民族文

化中真正的精英分子終會脫穎而出，他們的傑出貢

獻是不會被歷史遺忘的。

優秀士人超越的影響是重大的。正是在他們的

努力下，中國智識界也部分地完成了觀念的更新、

特別是有了新的域外觀、歐洲觀、世界觀　　承認

域外也有傑出之士和較先進的文化。如成書於清乾

隆四年的《明史》就稱贊傳教士說他們“大都聰明特

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述多華人所

未道”（28）。而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帝王欽定叢書

《四庫全書》也載錄了三十二部由傳教士和中國優秀士

人合作翻譯或撰寫的帶有濃厚西洋色彩的著作。（29）

歐洲科學技術的先進性在此叢書中得到了較充分的

肯定。所謂“歐羅巴測量步算第一”（30），“歐羅巴

人天文推步之密⋯⋯實愈前古”，西洋天文學“推測

之有驗⋯⋯實較古法為善”（31）。又，“歐羅巴測量

步算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

用。”（32）正是有了這種對歐洲學術專長的認可，才

使康熙晚年禁教後，一直到道光時期的百餘年間，

清政府一直保留精通天文曆算和有其他技術才能的

洋教士在欽天監和宮中任職，從而使得中歐文化的

有限交流得到延續。

正如歷史事實所表明的那樣，明末清初，主要

是明末優秀士人對華夷觀念的歷史性超越，在此時

期的後期，即約為康熙中後期，漸被埋入歷史的風

塵中了。正如上文所介紹的那樣，除肯定西洋的天

文曆算學和水利等成就外，《四庫全書》不僅全盤否

定了天主教，而且也基本上拒斥了傳教士帶來的可

以從根本上動搖華夷觀念的世界地理知識。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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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雖著錄了《職方外紀》，但《提要》為其作出的

學術鑒定竟然說“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

所誇飾”，認為祇有“廣異聞”的價值；《西方要紀》

祇有存目的份兒，四庫大臣竟武斷地認定其書“大

抵意在誇大其教，故語多粉飾失實”。至於《萬國輿

圖》這部晚明傳入的最重要的西洋地理書，在《四

庫》中竟連存目都沒有收入。由此，從歷史實際來

看，中國人對華夷觀念的徹底清算和最終放棄，就

確如一些學者所說，是在晚清特別是要等到在甲午

中日戰爭以後了。

那麼， 17世紀優秀士人的超越為何沒有持續下

去，特別是為何沒能從此促使國人放棄這一觀念？

客觀原因是頑固勢力的強大，大多數中國人堅守傳

統觀念，而入清以後，整個社會氛圍也由明末之較

開放而日益轉向保守，這就使得優秀士人的超越成

果被扼殺了。然而我們更關注的是內在的原因，這

就不能不觸及士人超越的歷史局限。可以這樣認

為，大部分士人的“超越”是不自覺的，這從他們那

些卓越的識見，基本上是為傳教士撰譯著作所作的

序跋中才給予表述就可以說明。因此，他們對傳統

的批判往往是就事論事，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是不夠

的，而像瞿式耜那樣的清算，實在過於罕見。這

樣，就使得這次超越沒有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而

當保守勢力回潮時，就祇能是息影絕響了。

實際上，相當一些人士的超越是極不徹底的。

如面對先進的西洋文化，一些人以“天子失官學在

四夷”去牽強附會，這樣他們向西方學習則巧妙地

變成了“禮失而求諸野”。如此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減

少了引進和學習的阻力，但在思想和觀念上卻放棄

了超越的基本立場：顯而易見，用“學在四夷”和

“禮失而求諸野”去解釋西學的先進性，此與康熙以

後甚囂塵上的“西學中源”說，在華夷觀念這一點

上，事實上已經得到了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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